云南省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
监督抽查工作指引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计量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所列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抽查事项的实地检查。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目录的用能产品的能效、水效标识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等检查对象。
本工作实地检查的行政监管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应组织相关依法设置或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参与现场检查并提供技术支持。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检查痕迹。
一、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二、检查内容
对生产（销售）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目录的用能产品是否按照规定办理了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是否标注能源效率标识，标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在产品包装物上或者说明书中予以说明等开展随机检查。
三、检查方法
（一）抽取检查对象。按照当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定的抽查比例，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生产（销售）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目录的用能产品的主体单位作为检查对象。
（二）现场检查。检查组对被抽取的生产（销售）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目录的用能产品的主体单位实施检查， 详实填写《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情况记录表》（附件 1），并将现场检查情况与被检查单位主要负责人反馈，出具检查结论，双方在检查记录上签字确认（被检查单位加盖“印章”）。
[bookmark: _GoBack]（三）统计检查情况。填写《云南省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统计表》（附件2），并形成书面检查报告。
四、检查结论
（一）“未发现问题”。通过对此次抽查所匹配的抽查事项的检查，未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可认定为“未发现问题”。
（二）“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1.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际不存在该市场主体，并由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产权所有人、物管公司、相关部门等予以证明的；
2.通过实地核查、第三方证明或邮寄等方式，能确认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实际不存在的；
3.经向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无人签收的。
（三）“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1.拒绝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入被检查场所的；
2.拒绝向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材料的；
3.采取暴力或其他阻扰、妨碍检查工作的行为，致使检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四）“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未发现市场主体从事本次抽查匹配的检查事项，并经市场主体书面承诺的，可认定为“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五）“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但问题较为轻微，可通过提醒、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市场主体整改，且在限期内整改完成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六）“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且违法情节较为严重或严重，不能通过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企业限期改正或市场主体无法按规定期限改正，需进一步调查处理或进一步限期改正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需立案调查的，应移交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五、结果公开及有关要求
抽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应及时通过将检查结果录入“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公示、发布抽查通报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并就检查发现的问题移交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移交时应提供详细的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处理建议等。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检查组。
监督检查过程，检查组及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擅自向被检查对象和无关人员泄露与监督检查有关的信息，确保检查结果的公正、公平。

附件：1.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情况记录表
2.云南省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统计表
— 1 —

附件1

	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情况记录表

	受检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检企业地址：

	序号
	现场检查《能效目录》《水效目录》的产品数量：
	不合格原因及其他情况

	
	受检产品
	标识类别
	标识标注粘贴符合性检查
	能/水效标识一致性检查
	合计
	

	
	
	
	
	
	检查标识产品数
	检查结果
	

	
	产品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名称
	能效/水效
	符合规定产品数
	不符合规定产品数
	合格产品数
	不合格产品数
	
	合格
产品数
	不合格
产品数
	

	1
	
	
	
	
	
	
	
	
	
	
	
	
	

	2
	
	
	
	
	
	
	
	
	
	
	
	
	

	3
	
	
	
	
	
	
	
	
	
	
	
	
	

	4
	
	
	
	
	
	
	
	
	
	
	
	
	

	5
	
	
	
	
	
	
	
	
	
	
	
	
	

	6
	
	
	
	
	
	
	
	
	
	
	
	
	

	合计：
	
	
	
	
	
	
	
	


重点对能效、水效标识进行检查：
1、 标识标注粘贴符合性检查：主要检查是否按有关规定要求标注能效、水效标识；是否符合有关样式、规格等标注规定；是否办理能效、水效标识备案及是否存在伪造冒用能效、水效标识或者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2、 能效、水效一致性检查：主要检查生产、进口、销售列入《能效目录》《水效目录》产品的能效、水效是否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是否存在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的情况。

被检企业（盖章）：                             检查组（签字）：
确认人（签字）：
电  话：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云南省能效、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统计表
	



	州市
	产品类别
	抽查销售单位（个）
	抽查生产企业（家）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实施单位
	能效/水效

	
	储水式电热水器
	
	
	
	
	
	
	
	

	
	电动洗衣机
	
	
	
	
	
	
	
	

	
	电饭锅
	
	
	
	
	
	
	
	

	
	电风扇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房间空气调节器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
	
	
	
	
	
	
	
	

	
	家用电冰箱
	
	
	
	
	
	
	
	

	
	家用电磁灶
	
	
	
	
	
	
	
	

	
	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
	
	
	
	
	
	
	
	

	
	家用燃气灶具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空气净化器
	
	
	
	
	
	
	
	

	
	平板电视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LED灯
	
	
	
	
	
	
	
	

	
	热泵热水机(器)
	
	
	
	
	
	
	
	

	
	微型计算机
	
	
	
	
	
	
	
	

	
	吸油烟机
	
	
	
	
	
	
	
	

	
	自携冷凝机组商用冷柜
	
	
	
	
	
	
	
	

	
	自镇流荧光灯
	
	
	
	
	
	
	
	

	
	净水机
	
	
	
	
	
	
	
	

	
	淋浴器
	
	
	
	
	
	
	
	

	
	洗碗机
	
	
	
	
	
	
	
	

	
	智能坐便器
	
	
	
	
	
	
	
	

	
	坐便器
	
	
	
	
	
	
	
	

	合计
	/
	
	
	
	
	
	
	/
	/



